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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5_B8_82_E5_c122_480194.htm 目前，律师队伍建

设工作受到党中央、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为此，国

家税务局、司法部正在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税收政策和征管

情况进行调研，试图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解决律师行业税负

不公的问题，以通过税收杠杆促进律师业的发展。 泸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

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也把改善律师执业环境，解决律师

行业税收征管中的问题作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工作的一个重

要内容来抓。为此，泸州市司法局对我市律师行业税收负担

情况进行了调查，在全面了解掌握的基础上重点调查了部分

市属律师事务所，现就调查情况发表一些粗浅的认识。 一、

基本情况 （一）律师行业概况 1、律师业总体情况。全市现

有律师事务所24个（市属所12个，县区所12个；合作所14个

，合伙所9个，国资所1个）。2005年全市执业律师226人（市

属所132人，县区所94人），全市律师业务创收821万元，全

市平均每所业务创收34.2万元，全市人均律师业务创收36300

元，全市律师人均年收入11434元（税务机关核定律师收入为

其创收的31.5%，因律师隐性支出较大，律师纯收入远远低于

此标准），与会计师、税务师、评估师等其他中介行业相比

，律师收入水平较低。 2、律师所经营成本构成分析（按全

市律师所财务收支平均数测算）。 （1）律师办案工资及业

务费占律师所创收的60%； （2）律师的三大强制性保险费占

律师所创收的9.2%； （3）律师福利、工会、教育经费占律师



所创收的5.5%； （4）营业税及附加占律师所创收的5.55%； 

（5）行政辅助人员工资占律师所创收的5%； （6）上缴律师

协会会费占律师所创收的2.1%。 以上必须支出的项目已占律

师所创收的87.35%，其中,税费支出占了创收的27.35%,这还不

包括律师个人所得税及律师所所得税。律师所创收在返还律

师办案成本后，大部分作为税收贡献给了国家，律师所实际

可支配收入不足其创收的12.65%，故我市多数律师所经营困

难，几乎没有结余，无法谋求发展，部分律师所没有自己的

办公用房，且近年来律师队伍呈萎缩趋势，2003年以前全市

律师250余人，去年已降至226人。 （二）律师行业税负及征

管情况 1、律师行业应税收入主要是律师代理费，但律师收

取异地办案差旅费等具有代收代付性质的费用也被认定为应

税行为纳入其他业务收入征税。 2、税收征管方式。多数律

师所实行查帐征收，个别律师所实行核定征收（其应税所得

率为20%）。 3、律师行业缴纳的税目主要有：营业税及附加

，个人所得税，企业所得税（合伙所除外）。 4、律师行业

实际税负。营业税及附加5.55%。个人所得税实行包干核定（

合伙人除外），即律师个人按其创收的45%核定包干工资及

业务费进入税前成本，其中个人创收的13.5%作为律师办案业

务费不计入个人所得，31.5%作为个人收入所得适用9级累计

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（以下简称个税）。合伙人的个税参照

个体工商户执行，即合伙所不缴企业所得税，由合伙人缴个

税，合伙人的法律服务创收作为经营所得，而不享受非合伙

律师包干核定工资及业务费的政策。合作所、国资所参照一

般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，按三档全额累进税率执行，分别

为18%（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）、27%（应纳税所得额3



－10万元的）和33%（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以上的）。 5、律

师所可以计入税前成本、费用的主要项目（查帐征收）。律

师工资及包干业务费（税务机关核定为律师所创收的45%，

但实际支出远远大于此数，普遍达到60%以上），营业税及

附加（律师所创收的5.55%），职工福利费（工资的14%），

工会经费（工资的2%），职工教育费（工资的1.5%），职工

养老保险费（工资的20%），医疗保险费（工资的7%），失

业保险费（工资的2%），接待费（律师所创收的0.5%），广

告费（律师所创收的2%），宣传费（律师所创收的0.5%），

行政辅助人员工资（合伙人除外）、办公费、会议费、律师

所经营管理必需的差旅费、车辆费、协会会费等按实列支。 

二、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（一）律师是“高收入”行业的税

收定位不符合实际。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1年6月出台的《

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》(国

税发[2001]57号)，将律师行业列入高收入行业，进而实施高

收入行业的征税措施，这种定位及实施的措施是否准确和适

当，值得探讨。 我国律师面临着案源少、收费低、税负重的

困境，对绝大多数律师来说收入并不高，从上面律师收入情

况可以看出，我市律师也不例外。将律师业定位于高收入行

业，是社会对律师经济状况产生的误解。律师业内部贫富分

化，差距颇大，发展极不平衡。除少数名律师外，多数律师

属于中低收入阶层。以少数代表多数的定位方法不准确，对

于律师的高收入，不能只看表面收入，更要考虑他对风险的

承担及费用尤其是隐形费用的支出。将起步晚、执业环境差

的律师行业定位为“高收入”行业，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

壮大。 （二）没有专门的律师行业税收政策 1、律师缴税税



目及税率参照其他服务业执行，但又没有享受到其他服务业

的税收优惠政策。 2、因律师所的组织形式不同，其缴税的

主体不平等，导致同一行业执行不同的税负，违反了税负公

平这一基本原则。合作所、国资所参照一般企业缴企业所得

税，合伙所参照个体工商户缴个人所得税。没有区分合伙人

的办案所得和经营所得，而是全部作为合伙人经营所得计算

个税，导致合伙所的税负相对较重，这与鼓励发展合伙所的

政策相违背。 （三）税收征管重严格、规范，轻扶持、发展

1、与其他行业相比，律师业税负较重，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

展和队伍建设，近年来我市律师队伍呈减少趋势。如交通运

输业、建筑业、邮电通讯业、文化体育业的营业税率为3%，

律师业参照“其他服务业”执行5%的营业率税。建筑业的所

得税率核定为1%，而实行核定征收的律师所所得税率核定

为3%。 2、存在事实上的重复征税。重复征税是一个含义较

为复杂的概念，通常的重复征税，一般是指同一征税主体或

不同征税主体对同一征税对象或税源，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

的征税行为。重复征税带来的问题，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，

这里主要从纳税主体角度来说，如果重复征税是对同一纳税

主体征税造成的，显然对同一纳税主体的重复征税会加重纳

税人的税负，从而会影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生活质量。专

职律师办一个案件，当事人向律师事务所交纳的代理费作为

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收入，律师事务所需要缴纳营业税及附加

。律师在代理费中领取工资及业务务后，所领取的工资及业

务费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所以，对一笔收入而言，实际交

了两次征税，应属重复征税问题。 3、自98年全面改制以来，

我市律师所没有享受过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。 4、律师办案



成本（律师创收的13.5%）核定偏低，客观上不能满足律师办

案业务的需要。律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律师既要精通法律，

还应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，故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费用

支出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。直接费用指律师办理个案的

交通费、通讯费、文印费、接待费办案成本支出。间接费用

指律师执业前的时间、财力的投入，因选择律师职业而放弃

其他就业机会的机会成本（《律师法》规定律师不得兼职）

，执业中为提高素质、拓展案源必需的继续教育、业务培训

、考察交流、广告宣传、活动接待等支出。在办案成本构成

中，间接费用的比例往往大于直接费用。间接费用具有待摊

费用的性质，与个案办理成本没有直接关系，但需在个案办

理中分期摊销。税务机关在核定律师办案成本时只考了律师

办案的直接费用，没有考虑律师的间接费用。 5、允许律师

所税前扣除的项目不能适应律师所的经营需要。律师所具有

企业的一般特征，但有其特殊性，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智力劳

动，而不是有形的商品，充许律师所税前扣除的项目没有考

虑到这一特殊性。律师办案工资及包干业务费偏低（主要是

业务费偏低，没有考虑律师的间接费用）；律师继续教育成

本太高，工资1.5%的职工教育费远远不能满足其“充电”的

需要；律师所创收的2%的广告费、0.5%的业务宣传费、0.5%

的接待费远远不能满足律师所的业务宣传、活动接待的需要

。 6、对执业律师的所得税按月征收不符合实际。按现行政

策，律师当月取得收入就纳税，多收入高税率，少收人低税

率，无收入不纳税。而律师在一年内每月取得的收入是不稳

定的，有时甚至一、两个月无收入，对无收入月份费用的扣

除问题不予考虑，对律师来说显然也是不公平的。 三、几点



建议 制定专门、统一的律师行业税收政策，降低税率、减少

税目、公平税负，以促进律师行业的发展。 （一）科学定位

律师业的性质。律师业具备交通运输、邮电、水电等基础设

施行业的特征和重要性，与其相比，只是有形与无形的区别

。律师为广大基层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，法律服务业发展是

否健康、完善，直接关系到广大老百姓能否享受到优质的法

律服务，直接关系到基层的社会政治稳定。随着我国法治化

建设步伐的加快，与老百姓坐车、买房、打手机一样，法律

服务必将成为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。为此有必要对律师行

业作出科学的定位。制定一套完备的能促进律师行业发展实

际税收征管制度。 （二）科学设置律师所的成本、费用科目

。 （1）、鉴于律师业的成本、费用构成不同于一般生产企

业的特殊性，应大大提高律师所接待费、广告费、宣传费、

培训费及律师办案工资及包干业务费的税前列支比例。 （2

）、律师执业风险金应作为税前扣除项目。律师业是高风险

行业，律师执业的一点小过失，往往会承担几千、上万，甚

至几十万的赔偿责任。为此，司法部要求各律师所要按创收

的5%提取执业风险金。但现行税收政策规定，律师执业风险

金不能作为税前扣除项目。 （三）解决律师业重复征税、税

负不公的问题。 （1）如上分析，一笔律师代理费存在事实

上的两次征税。律师案源具有不确定性，按月征个税没有考

虑律师无收入月份的费用扣除，加重了律师的负担，不利于

律师业的发展。故建议取消律师所营业税，以律师办案所得

按年度计征个人所得税。为鼓励律师业的发展，降低个税税

率。 （2）允许合伙人的办案所得在税前扣除。按现行税收

政策，合伙人的办案所得没能象其他专职律师一样作为办案



成本税前扣除，而是作为经营所得直接计个税。事实上，合

伙人具有双重身份，既是老板，又是律师所的雇员。鉴于律

师行业的特殊性，不能机械的参照个体工商户执行。 （3）

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律师所应统一税负。不同组织形式的律

师所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，却因律师所的组织形式不同而适

用不同的税负于理不通。建议统一税负，取消合伙所的个税

，统一为企业所得税。 （四）制定鼓励律师业发展的税收优

惠政策。律师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，“讲政治”是律师执

业的基本要求，律师的工作往往围绕党委、政府的工作大局

出发，故律师执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。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

过程中起到了化解社会矛盾、息诉止纷的作用，构建和谐社

会，律师不可或缺。鉴于律师业的特殊性，应当通过税收优

惠政策鼓励律师业发展，其税负比照或略低于交通运输业等

基础设施行业。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律师所，免征企业所

得税。至少，对于新办律师所，应参照高新企业的税收政策

给予其2-3年的免税优惠。 （作者：周小平，泸州市司法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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